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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度教育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评价项目概述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(以下简称原民办代课教师)是特

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条件

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，兢兢业业服务人民

教育，为我省基础教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为落实省委、省

政府有关部署要求，为妥善解决原民办代课教师和原代课教师

生活困难问题，积极落实原民办代课教师和原代课教师生活困

难补助政策，针对我省原民办代课教师的实际情况，向符合条

件的男年满 60周岁、女年满 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

活困难补助。

（二）项目立项依据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关于向原民办教师

和原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的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粤教师

〔2018〕13号）及《关于印发〈广州市白云区关于向原民办教

师和原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工作方案＞的通知》（云教

〔2019〕538号）要求，为妥善解决原民办代课教师和原代课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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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生活困难问题，积极落实原民办代课教师和原代课教师生活

困难补助政策，针对我省原民办代课教师的实际情况，向符合

条件的男年满 60周岁、女年满 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

生活困难补助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

妥善解决原民办代课教师和原代课教师生活困难问题，积

极落实原民办代课教师和原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政策，针对

我省原民办代课教师的实际情况，向符合条件的男年满 60周岁、

女年满 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，保障原民

办和代课教师的基本生活。

（四）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广州市白云区关于向原民办教师和原代

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工作方案＞的通知》（云教〔2019〕

538号）要求，我区对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

补助。工作年限超过 30年的，每人每月补助 900元；工作年限

20-29年的，每人每月补助 800元；工作年限 10-19年的，每人

每月补助 700 元；工作年限 1-9 年的，1-3 年 100 元，4—6 年

300元，7—9年 500元。截至 2022年，区财政共下达专项资金

4075.64万元，其中 2022年完成拨付 1059.92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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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项目实施情况

2019年以来我区已及时发放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

7018人次，拨付专项资金 4075.64万元。通过加强和原民办代

课教师群体沟通协调、及时梳理完善原民办代课教师认定工作

机制、按标准及时发放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、做好信

访问题引发的舆论风险的应对措施等方式，夯实基层维稳责任，

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保障了我区原民办和代课教师的基本

生活水平。

二、绩效评价概述

（一）评价目的

妥善解决原民办代课教师和原代课教师生活困难问题，按

标准及时发放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，夯实基层维稳责

任，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保障了我区原民办和代课教师的

基本生活水平。

（二）评价设计与实施

按标准及时发放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、做好信访

问题引发的舆论风险的应对措施等方式，夯实基层维稳责任，

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保障了我区原民办和代课教师的基本

生活水平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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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解决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生活困难问题情况，保

持社会稳定，减少上访次数。

2. 每年按时完成符合条件的原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

困难补助发放

3. 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满意度不断增加

三、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

（一）总体结论

2019 年以来我区已及时发放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

7018 人次，拨付专项资金 4075.64 万元。通过加强和原民办代

课教师群体沟通协调、及时梳理完善原民办代课教师认定工作

机制、按标准及时发放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、做好信

访问题引发的舆论风险的应对措施等方式，夯实基层维稳责任，

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保障了我区原民办和代课教师的基本

生活水平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分析

按照《关于印发广州市白云区关于向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

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云教 〔2019〕538

号）要求执行。

四、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

2019 年以来我区已及时发放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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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18 人次，拨付专项资金 4075.64 万元。通过加强和原民办代

课教师群体沟通协调、及时梳理完善原民办代课教师认定工作

机制、按标准及时发放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、做好信

访问题引发的舆论风险的应对措施等方式，夯实基层维稳责任，

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保障了我区原民办和代课教师的基本

生活水平。

五、存在问题或不足

根据省市相关部门通报，今年以来我区辖内多名原民办代

课教师曾多次到省政府、省教育厅、市教育局集体上访，对发

放标准不能逐年提高有意见，也对标准偏低有异议，他们希望

政府能拿出诚意，解决他们的问题，特别是经济补偿问题，如

果不能解决，他们表示将不排除赴北京上访。我区属地稳控压

力较大。

六、相关建议

为夯实基层维稳责任，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保障了我

区原民办和代课教师的基本生活水平。建议继续项目资金安排

按照市区相关文件执行。


